
 

112年度金門縣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計畫 
 

一、 計畫目的： 
為協助與本縣縣民辦理結婚登記之設籍前新住民，當其遭逢困境時能提供適

切的服務及扶助，金門縣政府依據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作業

要點」及「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第四點之規定特

別訂定「金門縣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扶助計畫」。 
二、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三、 主辦單位：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四、 計劃時間：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五、 適用區域：金門縣所轄區域 
六、 補助對象： 

（一） 本計畫所稱設籍前新住民，係指與本縣縣民辦理結婚登記且居留於本

縣及其子女亦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包括以下情形： 

1. 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設籍前新住民。 

2. 喪偶之設籍前新住民。 

3. 離婚且單獨取得子女監護權之設籍前新住民。 

4. 因其它原因合法居留台灣之設籍前新住民。 

（二） 上開對象遭逢下列特殊境遇情形，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

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佈最低生活費用標準 2.5 倍，且未超

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 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或經本府評估生活

困難確需救助者： 

1. 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2. 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

完成協議離婚登記。 

3. 因家庭暴力、性侵害或其他犯罪受害，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或訴

訟費用。 

4. 單親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為照顧六

歲以下在臺婚生子女未能就業。 

5. 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

且在執行中。 

6. 其他經本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

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

由。 

七、 補助內容： 

（一） 緊急生活扶助費： 



 

1. 補助對象：符合本計畫補助對象各款者。 

2. 補助標準：每人每次最高核發本縣最低生活費 3 個月，同一個案

同一事由以補助 1 次為限。 

3. 申請時間：事實發生後 6 個月內提出申請。 

（二） 法律訴訟補助費： 

1. 補助對象：符合本計畫補助對象第三款者。 

2. 補助標準：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5 萬元，包括委任律師費用（含諮

詢、出庭、閱卷、撰狀、勘驗及陪同到場），同一個案以補助 1

次為限。 

3. 申請時間：事實發生後 3 個月內提出申請。 

（三） 傷病醫療補助費： 

1. 補助對象：符合本計畫補助對象各款者，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本人及子女參加全民健保，自行負擔醫療費用超過 3 萬元，

無力負擔且未獲其他補助或保險給付者。 

（2） 法定尚未取得健保身分者，無力負擔醫療費用且未獲其他補

助或保險給付者。 

2. 補助內容：以疾病、傷害之醫療為限。 

3. 補助標準： 

（1） 本人及子女參加全民健保，自行負擔醫療費用超過 3 萬元之

部分，最高補助 70%，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12 萬元。 

（2） 本人於法定尚未取得健保身分者，自行負擔醫療費用超過 3 

萬元之部分，最高補助 70%，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12 萬元。 

4. 申請時間：事實發生後 3 個月內提出申請。 

（四） 新住民返鄉往返機票補助費： 

1. 補助對象：符合本計畫補助對象各款者，並經本府評估確有需要

而無力負擔機票費用之個案。 

2. 補助標準：亞洲地區每人最高補助 2 萬元，非亞洲地區每人最高

補助 3 萬元，每人每年最高以補助一次為限。 

3. 申請時間：購買機票後 3 個月內提出申請。 

八、 本計畫各項補助費，應由本人、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人檢附下列表件，向本府

社會處或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及領據。 

（二） 申請人居留證影本。 

（三）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 申請人臺灣土地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五） 全戶最新年度之財稅資料（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全國財產

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六） 法律訴訟補助費： 



 

1. 法律訴訟或委任律師費用之收據正本。 

2. 訴狀或判決書影本。 

（七） 傷病醫療補助費： 

1.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自付醫療費用部分）。 

2. 診斷證明書正本。 

（八） 新住民返鄉往返機票補助費： 

1. 購票證明正本或登記證存根。 

2. 個案評估報告或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電訪暨家訪紀錄表。 

（九） 其他證明文件（依本計畫第六點第二項各款特殊境遇情形另檢附）。 

1. 死亡證明或除戶謄本。 

2. 失蹤協尋報案單影本。 

3. 離婚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影本。 

4. 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影本。 

5. 警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報告表。 

6. 民事保護令影本。 

7.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8.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註冊章)或在學證明。 

9. 最近 3 個月診斷證明書正本。 

10.在監證明影本。 

11.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公立就業輔導機構開立之求職登記證明或就

業輔導證明、領有失業給付證明等文件。 

12.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電訪暨家訪紀錄表。 

九、 申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人，應於申請調查表上簽名及蓋章，以確認資

料屬實。如提供不實之資料、隱匿或拒絕提供本要點規定所要求之資料，或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要點規定之各項補助者，須負偽造文書及冒

領公款等法律責任。如因其他重大或特殊事故無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其他

確需受助之特殊個案，得由申請人切結；如查明切結內容與事實不符，不予

受理申請案件。 

十、 預期效益： 

補充現行法令，協助設籍前新住民於其遭逢特殊境遇時能獲得相關扶助服務

預計共 6 人。 

（一） 核發緊急生活扶助費，預計 3 人。 

（二） 核發法律訴訟補助費，預計 1 人。 

（三） 核發傷病醫療補助費，預計 1 人。 

（四） 新住民返鄉機票補助費，預計 1 人。 

十一、 經費來源：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發展基金」（如經費用罄或未獲補助則

停止本計畫） 

十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依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條例 、金門政府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及審核要點辦理，並得隨時

修訂之。 


